
關於各機關辦理逾新台幣十萬元而未達一百萬元採購案之疑義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06.10.  （88）工程企字第8807491號

發文日期：民國88年6月10日

主旨：台端函詢各機關辦理逾新台幣十萬元而未達一百萬元採購案之資訊公告事宜，復如說

　　　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台端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函。

　二、本會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所定

　　　之子法「招標期限標準」第十三條規定「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公開徵求廠商

　　　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其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期限，不得少於三日。」另

　　　查「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本法第四十

　　　九條之規定，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或

　　　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就符合需要

　　　者進行比價或議價。」因此，機關以公開取得廠商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辦理者，如僅於

　　　「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公告，自傳輸至該系統之日起（當日算一日），第四天即

　　　可開標，且資料傳輸日期及時間皆可由該系統查詢。


